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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貨棧自主管理 ?

貨棧自主管理是指業者依據主管機關規定，自行建立內部管控機制，確保
貨物儲存、進出及追蹤均符合法規要求，並主動回報異常狀況。  

前言



 關稅法第 14條

轉運、轉口貨物之通關，應填具貨物艙單、轉運申請書及其他轉運、轉口必備之
有關文件，由運輸工具負責人、運輸工具所屬運輸業者、承攬業者或財政部指定
之業者向海關申報。

轉運、轉口貨物得經海關核准暫時儲存於貨棧或貨櫃集散站。 

第一項轉運、轉口貨物之申報方式、通關程序、管理、指定之業者與前項貨棧或
貨櫃集散站業者就轉運、轉口貨物、貨櫃之存放、移動、通關、管理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法源依據



 關稅法第 26條

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出口貨物，得經海關核准，暫時儲存於貨棧或貨櫃集散
站。 

前項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應向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及繳納保證金；其應具備
之資格、條件、保證金數額與種類、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
發、廢止、貨櫃與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財政部定之。 

法源依據



 關稅法第 26-1 條

依本法登記之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其他經海關指定之業
者，其原由海關監管之事項，海關得依職權或申請，核准實施自主管理。經海關
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應置專責人員辦理自主管理事項。 

海關對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得定期或不定期稽核。

第一項自主管理應辦理之事項、業者應具備之條件、核准、廢止、專責人員應具
備之資格、任務、人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法源依據



貨棧自主管理相關法規架構

 貨棧及貨櫃集散站業者自主管理及應辦事項作業手冊

提供具體作業流程與實務操作指引。

 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
自主管理辦法(下稱自主管理辦法)

依關稅法第26-1條第3項訂定，規範業者實施自主管
理之申請、條件、專責人員資格及應辦事項。

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依關稅法第14條第3項及第26條第2項訂定，詳列貨
棧進出口作業、貨物存放及安全管理之各項規定。



 自主管理辦法第 6條

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已設置電腦及相關連線設備，並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依關務有關法令處理業
務。

二、制度完善，營運正常及管理良好；對貨櫃（物）之進儲、提領、存放位置、
異動及進出站（棧）設有完整之電腦控管作業流程。但儲存大宗或種類單純之裸
裝貨物者，不在此限。

三、大門警衛室設有電腦並採連線控管貨物進出，且可提供海關線上查核。但保
稅工廠附設之自用保稅倉庫，不在此限。

四、大門及依法令應設置監控系統區域，須設置具備二十四小時連續攝錄及供稽
核關員線上監看等功能之監控系統，並應維持監控系統正常運作。監控錄影檔案
應存檔三十日以上，以供海關查核；必要時，應依海關通知延長存檔至九十日以
上。但設立於港口機場管制區內以儲存大宗或種類單純裸裝貨物之業者，得經海
關核准免設置。

五、業者無積欠已確定之稅額及罰鍰或提供相當擔保。

業者具備條件                    



 自主管理辦法第 6條

六、連續滿三年所存儲之貨櫃（物）無私運或嚴重失竊紀錄，且所屬員工無利用
職務之便從事走私違法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受三年期間之限制： 

（一）新申請設立登記之自用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免稅商店或專供存儲免稅商
店銷售貨物之保稅倉庫。 

（二）具安全認證優質企業資格之倉儲業者新申請設立登記之保稅倉庫。 

（三）港口機場管制區、科技產業園區、農業科技園區或科學園區之倉儲業，設
置未滿三年。 

（四）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於其設置場域內新申
請設立登記之保稅倉庫。 

進出口貨棧、貨櫃集散站申請或經海關指定自主管理，除應具備前項各款規定之
條件外，並應設有獨立之警衛部門，負責執行貨櫃（物）進出站（棧）之查對、
門禁管制及貨站（棧）巡邏，警衛人員應著制服，以資識別。但設立於港口機場
管制區內之進出口貨棧，不在此限。 

業者具備條件                  



 自主管理辦法第 3條

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海關得不派員常駐。但於實施初期海關得派員
輔導。 

經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業者，應置二名以上之專責人員（含一名主管）辦理自主
管理事項，海關並得定期或不定期實施稽核；專責人員名單應送海關備查，如有
異動時，應自其異動之翌日起七日內向海關報備。

專責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有國內外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之學歷（含同等學力資格）。

二、通過由海關或由海關審查通過之民間機構舉辦之專業訓練，並取得證書。

三、最近五年內無走私違法紀錄。

專責人員每年應接受由海關或由海關審查通過之民間機構舉辦之在職進修講習，
全年累積受訓時數不得低於八小時。但當年度通過專業訓練並取得證書之新任專
責人員，不在此限。  

    專責人員資格                      



貨棧自主管理規定
事項與實務案例



壹、貨物存放管理規定

 專用倉間設置（ §7）

應設破損、貴重貨物專用倉間；逾期未報
關貨物須明顯區隔；轉口貨物應設專用倉
間並派專人監管。

 危險貨物（ §9）

應設專用貨棧儲存，並先取得主管機關對
設置地點及安全設備之同意文件。

 分單堆置（ §16）

存倉貨物應依提單分別堆置，不得相混；
同一棧板不得放置不同提單貨物。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壹、貨物存放管理規定

 過重或過大貨物（ §17） 

貨物過重、過大或特殊情形，經海關核准
可露天存放，但須分區堆置。 

 退關貨物（ §19.4） 

已放行後申請退關之出口貨物，須隔離堆
置並明顯標示。 

 存貨登載與報表（ §24） 

貨物存放、進出及相關事項須即時詳實登
錄，並依放行文件核銷，每日製作報表備
查。 

 扣存或沒入貨物（ §25） 

貨棧業者須妥善保管存棧及海關扣押（或
預定扣押）貨物。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貨物存放違規案例

違規情形 法令依據 案例說明 罰則

1.不同提單貨物混裝 §16 待驗貨物與已放行貨
物混裝同一棧板 

警告或罰鍰 6千– 30
萬元；按次處罰，三
次未改正得停止進儲
或廢止登記（ §30） 

2.存貨與系統登載不
符

§24 實際存放貨物儲位與
系統顯示不相符 

同上（ §29-1）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 驗貨關員於查驗前發現待驗貨物及放行貨物混裝於同一盤上

1.不同提單貨物混裝

放行貨物 828-51050086未放行待驗貨物 828-51050075



 貨物存放儲位與電腦倉儲系統所傳輸之儲位不符 

2.存貨與系統登載不符(一)

託運單主號 託運單分號 現場貨物儲位 倉儲系統傳輸儲位

999-55583500 FIC-0095587 S109 S309 現場貨物儲位 S109



 轉口存倉貨物現場儲位與貨棧登載表不符 

2.存貨與系統登載不符(二)

託運單主號 現場貨物儲位 倉儲系統傳輸儲位

297-66810424 H29 H23

地面儲區標示H29

超長超寬貨物297-66810424

貨棧轉口貨物盤點表顯示儲位在 H23



貳、貨物進倉與出倉規定

進倉規定 
 空運拆櫃(盤 )時限（ §15.2） 

卸存翌日起三日內拆櫃、拆盤（軍政機關
及特殊貨物經核准者除外）。 

 進倉訊息傳輸（ §15.3、 15.4、 19.1） 

點收無訛後應立即辦理進倉，並以電腦發
送進倉訊息至海關或海關核可平臺。 

 短溢卸報告（ §22） 

一般貨物於進倉完畢翌日起三日內繕具報
告；快遞貨物為一日內；機放貨物為進倉
完畢時。  

出倉規定 
 核對放行文件（ §18.1） 

應驗憑放行通知、提貨單等文件，核對標記、箱
號、件數無訛後方准出棧。

移倉規定
 移轉貨棧（ §20）

存棧進口貨物需移至他棧，須由相關業者申請，檢
附理由書、貨物清單、進棧同意書及聯保單，經海
關核准後始得移運。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進倉與出倉違規案例

違規情形 法令依據 案例說明 罰則

1.未傳輸進倉訊息 §19.1 出口貨物點收進倉後，
未即時傳輸進倉訊息 

警告或罰鍰 6千– 30萬
元；按次處罰，三次未
改正得停止進儲或廢止
登記（ §30） 

2.未於期限內繕具短溢
卸報告 

§22 進口貨物發生短卸，未
於期限內繕具短卸報告 

同上（ §29-1）

3.未核對放行文件 §18.1 未核對航空標籤即打盤
出倉；未憑放行通知將
貨物放置放行碼頭 

同上（ §30）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 出口貨物點收進倉後，未立即傳輸進倉訊息

    

1.未立即傳輸訊息

實際進倉時間 查核時間 託運單主號 託運單分號

113.07.24
03:49

113.07.26
01:14

608-10038976 28901187825
28901184885

託運單分號 28901184885

託運單分號 28901187825

實際進倉時間 113.07.24 03:49



 出口貨物點收進倉後，未立即傳輸進倉訊息

    

1.未立即傳輸訊息

實際進倉時間 查核時間 託運單主號 託運單分號

113.07.24
03:49

113.07.26
01:14

608-10038976 28901187825
28901184885

查核時間 113.07.26 01:14



 進口貨物短卸，業者未於規定期限內繕具進口貨物短卸報告

2.未於期限內繕具短溢卸報告

進口日期 繕具報告日期 主提單號碼 分提單號碼 艙單申報件數 實到件數

109.01.12 109.01.22 023-25713844 150739872545 9 1

報告日期109.01.22

實際到達日期109.01.12



 轉口逾七日未銷倉清單，其中 1筆轉口貨物，業者未核對貨物之航空標籤，逕自將
貨物打盤出倉

3.未核對放行文件(一)

轉口貨物695-40576826



 進口尚未報關貨物，未憑放行通知將貨物放置於放行碼頭

3.未核對放行文件(二)



參、貨物管理與門禁安全

貨物管理
 轉口貨物作業（ §15.5） 

拆包、分批及加貼航空（郵）標籤須事先
書面申請核准，並經關員監視於專用倉間
辦理。 

 貨物申請作業（ §21.1） 

存棧貨物需公證、抽樣、看樣或維護時，
須申請准單，並依指示在關員監視下辦
理。 

 貨物申請作業（ §21.2） 

加做或更正標記、箱號、航空標籤及重新
包裝等，須經海關核准並由駐棧關員簽章
後，由業者監視辦理。

門禁安全
 門禁管制（ §13-2） 

人員出入須憑證件，未經專責人員在場嚴禁碰觸貨
物。

 其他事項（ §23）

其他依業務需要海關指示辦理事項。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貨物管理違規案例

違規情形 法令依據 案例說明 罰則

1.未申請核准 §15.5 未申請核准即加掛郵袋
吊牌

警告或罰鍰 6千– 30萬
元；按次處罰，三次未
改正得停止進儲或廢止
登記（ §30） 

2.未辦理監視作業 §21.1 進口貨物申請必要之維
護 (加乾冰 )，業者未
依規定辦理監視作業

同上（ §30）

3.未辦理監視作業 §21.2 出口貨物申請更改航
機，業者未依規定辦理
監視作業 

同上（ §30）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門禁安全違規案例

違規情形 法令依據 案例說明 罰則

4.未配戴證件進倉 §13-2 未配戴證件且未經專責
人員監視下碰觸貨物

警告或罰鍰 1萬 -100萬
元；按次處罰，三次未
改正得停止進儲或廢止
登記（ §31-1） 

5.未穿著對應顏色背心 §23 未依規定穿戴對應顏色
之背心
註：進口倉 -綠色；出
口倉 -紅色；轉口倉 -
黃色；機放倉-藍色。

警告或罰鍰 6千– 30萬
元；按次處罰，三次未
改正得停止進儲或廢止
登記（ §30）

(海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 )



 轉口倉從事轉口貨物加掛郵袋吊牌作業，業者未向海關申請核准

1.未申請核准

未申請核准



 出口貨物申請更改航機，貨棧業者未依規定辦理監視作業 

2.未辦理監視作業

貨棧業者未依規定辦理監視作業



 進口貨物申請必要之維護 (加乾冰 ) ，貨棧業者未依規定辦理監視作業 

3.未辦理監視作業

貨棧業者未依規定辦理監視作業



 非屬貨棧業者未配戴證件且未穿反光背心於倉間逗留，另未經專責人員監視下碰
觸貨物

4.未配戴證件進倉



 報關業者進入機放倉間未依規定穿著可供識別之藍色背心

5.未穿著對應顏色之背心



 貨棧業者實施自主管理，須以完備法源為基礎，具備電子化設備與健全管理制
度，配置合格專責人員，並嚴格落實貨物存放、進出倉及門禁安全等各項作業規
定，方得通過海關核准並維持自主管理資格。 

結論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請記得填寫課程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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